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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C84 版 )
本集团将继续聚焦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集装箱航运综合服务商目标， 全力推

动集装箱航运和码头运营管理两大板块的战略及业务协同， 持续增强综合竞争实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集装箱航运板块方面，本集团将全面实施以“全球化、双品牌、
数字化、端到端”为核心的战略，从规模发展逐步向回归航运本质、提升服务质量转
变，持续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的班轮公司。 码头运营管理板块方面，本
集团将继续推进“全球化码头布局，发挥与母公司船队及海洋联盟协同效益，强化
港口及码头业务的管理及提升效率”三大战略，继续完善全球码头网络布局，致力
在全球打造对用户有意义的控股网络， 为航运上下游产业创造最大价值的共赢共
享平台，向世界一流港口运营商迈进。

本集团将持续巩固并发展集装箱航运、码头运营管理及相关业务，完善航运价
值链。 通过协同和精益管理，不断提升集装箱航运和港口服务综合竞争力，进一步
推动主业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实现企业效益、企业价
值和股东回报最大化。

(三)经营计划
√适用 □不适用
集装箱航运业务：
公司将继续深化融合内外部资源，向更高质量发展，塑造新业态下的核心竞争

力，持续打造世界一流的班轮公司。
不断推进全球化进程，持续完善自身航线网络布局，提升全球竞争实力。 同时，

以客户思维为导向，不断升级全球销售网络，以灵活的应变能力，积极应对国际经
济贸易形势变化。回归服务本质，注重品质化发展，夯实全球服务网络基础，为客户
创造价值。

整合内外部资源， 持续加强端到端服务通道建设， 增强对配套设施资源的掌
控，打造更具竞争力的端到端服务网络，提高全程运输能力。以客户需求为中心，推
动航运业的数字化创新，强化数字网络建设，提高服务集成能力，全面提升客户服
务智能化水平。

继续坚持“双品牌”战略，保持集装箱业务板块双品牌高效协同，充分发挥全球
航线网络差异化优势及经营互补优势， 提升全球价值服务能力， 持续释放协同效
应。 同时，多措并举稳步推进 IMO2020 燃油限硫新规各项应对工作，努力实现“合
规、保供、控本”目标。

码头业务：
公司将充分发挥內部协同优势，紧抓海洋联盟庞大的市场份额，强化对航运联

盟的服务能力， 继续完善公司的全球集装箱枢纽港网络。同时，公司将继续与港务
集团、码头经营商和国际班轮 公司建立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建立良好关系。

在码头投资方面，公司在选择投资和并购项目时，尤其注重对码头的控制权、
是否有助提升 股东回报，以及权衡对整体码头网络布局带来的价值影响。 为进一
步完善全球码头网络布局，中 远海运港口将发挥自身的竞争优势，继续在东南亚、
非洲、美洲等国家和地区港口寻找投资机遇， 并适时推进码头项目。 同时，中远海
运港口亦将积极把握战略机遇参与国内重要港口集团重组， 扩大中远海运港口在
国内的规模实力及影响力。

码头上下游产业链延伸服务是公司战略规划之一。 中远海运港口将加快拓展
码头延伸业务以进一步提升盈利能力。公司在珠三角率先发展码头延伸业务，有效
运用公司于区内已拥有的资源， 同时计划未来逐步将码头延伸业务发展至其他的
码头。

作为全球领先码头运营商，中远海运港口持续提升运营管理能力，加强客户服
务体验，未来公司旗下码头将陆续应用 Navis� N4 系统。 2019 年，公司积极培训内部
员工应用 Navis� N4 操作系统。 目前泽布吕赫码头和连云港新东方码头已经成功上
线 Navis� N4 系统，以进一步提高码头操作效率。

公司将遵循五年战略规划，把握机遇，继续积极落实「the� Ports� for� All」的理
念，努力打造 一个能为各方创造最大价值的共赢共享平台，同时，进一步加强集团
的品牌建设和影响力，强化执行、优化码头资产及营运效率、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
力。

1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调整：
本集团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 - 租

赁》。因执行该准则，本集团增加 2019 年利润总额 0.79 亿元，调整首次执行日（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月 1日 调整数

预付款项 2,443,270,371.23 2,424,613,327.81 -18,657,043.42

持有待售资产 4,591,926,891.09 10,213,803,968.89 5,621,877,077.80

长期股权投资 28,877,466,227.30 28,526,332,438.18 -351,133,789.12

固定资产 109,462,615,747.91 90,541,384,064.48 -18,921,231,683.43

在建工程 5,804,171,107.03 5,877,521,240.32 73,350,133.29

使用权资产 38,367,377,444.76 38,367,377,444.76

无形资产 7,957,983,108.00 7,669,314,636.05 -288,668,471.95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60,468,928.27 1,060,718,492.32 249,564.05

资产合计 160,197,902,380.83 184,681,065,612.81 24,483,163,231.98

其他应付款 6,238,051,672.44 6,217,194,142.36 -20,857,530.08

持有待售负债 1,244,432,425.50 7,026,688,172.67 5,782,255,747.17

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 9,106,629,748.42 15,109,703,847.99 6,003,074,099.57

租赁负债 30,411,185,499.54 30,411,185,499.54

长期应付款 15,363,683,361.49 4,720,157.36 -15,358,963,204.13

负债合计 31,952,797,207.85 58,769,491,819.92 26,816,694,612.07

其他综合收益 -1,121,528,623.27 -1,147,339,747.99 -25,811,124.72

未分配利润 -15,275,978,842.52 -17,021,314,007.28 -1,745,335,164.76

少数股东权益 33,466,675,873.23 32,904,290,782.62 -562,385,090.61

股东权益合计 17,069,168,407.44 14,735,637,027.35 -2,333,531,380.09

会计估计变更：
经中远海控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本

集团船舶、集装箱预计净残值标准从 330 美元 / 轻吨调整为 366 美元 / 轻吨。 因该
项会计估计变更，本集团增加 2019 年利润总额 1.32 亿元。

4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中远海运港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港

口”）、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集运”）、东方海外（国
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海外国际”）等 524 家公司（含单船公司）。 与上年相
比，合并范围内增加子公司 21 家，清算关闭青岛中远海运集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等 22 家公司。

本期合并范围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化”及本附注“九、在其
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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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现将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305 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向 9 名特定投资

者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2,043,254,87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3.78 元，募集资金总额 7,723,503,408.6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20,929,325.49 元（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7,702,574,083.11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全部到位，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验资报告》（XYZH/2019BJA130001
号），确认募集资金到账。

公司已按《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规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存放上述募集资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7,702,574,083.11 元；此外，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将募集资金账户节余资金 86,863,998.55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账户节余资金主要系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余额。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36.88 元，该等余额主要系利息收入。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要求，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与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及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营业部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19 年 4 月 29 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集运”）与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19 年 6 月 25 日， 公司、 中远海运集运及中远海运集运全资子公司 COSCO� (Cayman)�
Mercury� Co.� Ltd.（以下简称“Mercury”）与开户行 Citibank,� N.A,� Hong� Kong� Branch 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签署的前述三方
监管协议均参考《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制定，不存在重大差异，协议各方均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相关职责。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公司名称 开户行 账号 账户余额
1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03332200040051838 0.00
2 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6510188001165601 0.00
3 COSCO�(Cayman)�Mercury�Co.�Ltd. Citibank,�N.A,�Hong�Kong�Branch 1004642003 36.88

合计 36.88
注：鉴于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不再使用，为便于账户管理，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将募集资金专户内节余的利息收入 24.04 万元转入流动资金账户，并已办理完毕上述

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及银行签署的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0-003）。

三、本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由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7,702,574,083.11 元少于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 12,900,000,000.00 元，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预案》，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不足以满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需要，在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用途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市场及公司实际情况授权
经营管理层决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方案。 公司按照实际募集资金情况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相应调整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原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调整后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用于支付 5艘已在建集装箱船舶所需造船款（单艘运力 13,800TEU） 389,902.61 300,000.00 173,854.25
2 用于支付 4艘已在建集装箱船舶所需造船款（单艘运力 14,568TEU） 328,128.34 200,000.00 184,163.89
3 用于支付 5艘已在建集装箱船舶所需造船款（单艘运力 20,119TEU） 465,649.22 320,000.00 254,369.75
4 用于支付 6艘已在建集装箱船舶所需造船款（单艘运力 21,237TEU） 561,163.17 470,000.00 157,869.52

合计 1,744,843.33 1,290,000.00 770,257.41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本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7,702,574,083.11 元。 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9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之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7,702,574,083.11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并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出具了《关于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XYZH/2019BJA130751）。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经实际使用募集资金完成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7,702,574,083.11 元。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9 年，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9 年 4 月 26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之议案》， 同意由中远海运集运使用额度不超过

5,951,344,083.11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5 个月。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37）。

2019 年 4 月 29 日，中远海运集运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结构性存款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认购金额（人民币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计年化收益率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19年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四期产

品 445 90,000 2019年 4月 29日 2019年 5月 30日 3.65%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19年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四期产

品 446 200,000 2019年 4月 29日 2019年 6月 4日 3.65%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19年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四期产

品 447 200,000 2019年 4月 29日 2019年 6月 10日 3.68%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19年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四期产

品 440 105,100 2019年 4月 29日 2019年 6月 17日 3.68%

合计 595,100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结构性存款均已回收。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超募资金。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超募资金。
（七）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实施完成， 募集资金专户内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规定全部使用完毕。 为最大程度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已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将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86,863,998.55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以满足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鉴于募集资金专户节余资金占本次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低于 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完
成后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募集资金净额 5%的，可以免于履行公司董事会审议程序，且无需独立董事、保荐机构、监事会发表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94）。 公司已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将募集资金专户内节余的利息收入 24.04 万元转入流动资金账户，并已办理完毕上述募
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03）。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募集资金存放、使用及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了鉴证报告，认为：公司已按《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
2019�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中远海控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
行了专户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和存放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保荐机
构对中远海控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议。

特此公告。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03 月 30 日
附表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 年 1-12 月

编制单位：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70,257.4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70,257.4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70,257.4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
入金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2)-

(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用于支付 5艘已在建集
装箱船舶所需造船款（单
艘运力 13,800TEU）

不适用 173,854.25 不适用 173,854.25 173,854.25 173,854.25 0.00 100.00 注 1 注 1 不适用 否

用于支付 4艘已在建集
装箱船舶所需造船款（单
艘运力 14,568TEU）

不适用 184,163.89 不适用 184,163.89 184,163.89 184,163.89 0.00 100.00 注 2 注 2 不适用 否

用于支付 5艘已在建集
装箱船舶所需造船款（单
艘运力 20,119TEU）

不适用 254,369.75 不适用 254,369.75 254,369.75 254,369.75 0.00 100 注 3 注 3 不适用 否

用于支付 6艘已在建集
装箱船舶所需造船款（单
艘运力 21,237TEU）

不适用 157,869.52 不适用 157,869.52 157,869.52 157,869.52 0.00 100 注 4 注 4 不适用 否

合计 - 770,257.41 - 770,257.41 770,257.41 770,257.41 0.00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9年 4月 26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7,702,574,083.11元，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了鉴证报告，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9年 4月 27日披露的《关于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已实际完成置换资金人民币
7,702,574,083.11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9年 4月 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之
议案》，同意由中远海运集运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951,344,083.11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限为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5个月。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年 4月 27日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31）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32）和《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19-037）。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已全部收回。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实施完成，募集资金专户内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规定全部使用
完毕。 为最大程度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已于 2019年 12月 23日将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8,686.40万元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以满足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全部完成后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募集资金净额 5%的，可以免于履行公司董事会审议程序，且
无需独立董事、保荐机构、监事会发表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12月 23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9-094）。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募投项目已全部完成，账户余额为 36.88元，主要系利息收入等。 公司已于 2020年
2月 11日将募集资金专户内结余的利息收入 24.04万元转入流动资金账户，并已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
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2月 13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03）。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5艘单艘运力 13,800TEU船舶的交付时间分别为 2018年 5月、2018年 8月、2018年 9月、2018年 12月及 2019年 5月，上述船舶 2019年度实现收入 84,296.63万元。
注 2：4艘单艘运力 14,568TEU船舶的交付时间分别为 2017年 12月、2018年 1月、2018年 6月和 2018年 9月，上述船舶 2019年度实现收入 70,672.68万元。
注 3：5艘单艘运力 20,119TEU船舶的交付时间分别为 2018年 1月、2018年 4月、2018年 5月、2018年 7月和 2018年 10月，上述船舶 2019年度实现收入 243,858.65万元。
注 4：6艘单艘运力 21,237TEU船舶的交付时间分别为 2018年 6月、2018年 10月、2019年 4月、2019年 4月、2019年 6月和 2019年 9月，上述船舶 2019年度实现收入 142,714.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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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范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调整《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将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纳入《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范围。
本次调整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暨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控”、“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中远海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议案》，现对有关调整内容公告如下：
一、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2018 年 12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

摘要之议案》、《关于 <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草案）> 之议案》、《关于 <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草
案）> 之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之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进行了审核，发表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独立意见》，同意将有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及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19 年 3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 及其摘要之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进行了审核，发表了《关于公司修订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对《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进行修订。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7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
布的相关公告。

2019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之议案》、《关于修订 <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草案）> 之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
士全权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授权内容调整之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进行了审
核，发表了《关于公司修订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对《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进
行修订。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19 年 5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二次修订稿）> 及其摘要之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三次修订稿）》及其摘要进行了审核，发表了《关于公司修订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对《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进行修订。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19 年 5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19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 中远海运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三次修订稿）> 及其摘要之议案》、《关于 <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计划管理办法（草案）> 的议案》、《关于 < 中远海运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草案修订稿）> 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监
事会在股东大会上就首批拟授予的 467 名激励对象核实情况进行了说明。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19 年 6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
案》及《关于向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调整激励对象名单及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4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内容
结合公司人员调整情况，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中远海控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之议案》，将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纳入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范围。 调整后，激励计划具体人员范围包括：在职的中远海控董事（不含独立董事）；中远海控总
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及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其他核心管理人员，即对公司以及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的管理人员，并相
应修改《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具体调整情况详见下表：

（一）《激励计划》调整对照表
所属章节 修订前 修订后

声明第二条 本次激励对象中，无公司董事，无公司监事，无单独或合计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本次激励对象中，无公司独立董事、监事，无单独或合计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第三章第一条：激励对象
的确定依据

1.激励对象原则上限于在职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影
响的管理和技术骨干，不得随意扩大范围；

2.�如激励对象为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员或主要股东或其各自的联系人（如《香港上市
规则》所定义），该授予必须先获得公司独立董事的批准；

3.�公司董事、 监事不参加本计划；

1.激励对象原则上限于在职的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及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其他核心管理人员，即对公司以及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的管理人员。 不得随意扩大范围；

2.�如激励对象为本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最高行政人员或主要股东或其各自的联
系人（如《香港上市规则》所定义），该授予必须先获得公司独立董事的批准；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不参加本计划；

第三章第二条：授予激励
对象的范围 预留期权激励对象的确定标准参照本次计划的授予标准确定。 预留期权激励对象的确定标准参照激励对象确定的原则确定。

第四章第三条：本次授予
总量

预留期权将在股权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个月内明确激励对象，激励对象
的确定标准参照本次计划授予的标准确定，超过 12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的，预留期权
失效。

预留期权将在股权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个月内明确激励对象，激励对象的确
定标准参照激励对象确定的原则确定，超过 12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的，预留期权失效。

第五章第二条：授予日

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且不得为以下区间日：
（一）如果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则不得为公司年度业绩公告刊发前 60日

至业绩公告刊发日之期间（包括业绩公告刊发日），公司半年度及季度业绩公告刊发前
30日至该业绩公告刊发日之期间（包括业绩公告刊发日）以及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
公告前 10日；……

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且不得为以下区间日：
（一）如果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则不得为公司年度业绩

公告刊发前 60日至业绩公告刊发日之期间（包括业绩公告刊发日），公司半年度及季度业绩
公告刊发前 30日至该业绩公告刊发日之期间（包括业绩公告刊发日）以及公司业绩预告、业
绩快报公告前 10日；……

第五章第五条：禁售期

（一）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
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自中远海控及其附属公司和参股公司离职后的半年内，不得
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二）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6个月内
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
回其所得收益；

（三）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香港上市规则》、《证券
及期货条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香港上市规则》、《证券及期货
条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自中远海控及其附属公司和参股公司离职后
的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二）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在买入后 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
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三）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香港上市规则》、《证券及期
货条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不含独
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
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香港上市规则》、《证券及
期货条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第七章第三条：股票期权
的生效条件

根据相关规定，为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针对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
票等有关事宜作出了关于保证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切实履行的承诺。 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作为激励对象，除需满足上述生效条件外，还需满足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执行到
位的条件。 公司薪酬委员会将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考核。

根据相关规定，为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针对公司
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等有关事宜作出了关于保证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切实履行的承诺。
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为激励对象，除需满足上述生效条件外，还需满
足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执行到位的条件。 公司薪酬委员会将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
情况进行考核。

第十二章一条：本计划的
定和审批程序

（二）董事会审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三）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就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持续发展，

是否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如激励对象为公司
最高行政人员、主要股东或其各自的联系人（如《香港上市规则》所定义），该授予必须先
获得公司独立董事的批准；

（二）董事会审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成为激励对象的董事回避表决；
（三）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就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持续发展，是否

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如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不
含独立董事）、最高行政人员、主要股东或其各自的联系人（如《香港上市规则》所定义），该授
予必须先获得公司独立董事的批准；

第十二章第三条：股票期
权的行权程序

（五）激励对象可对已行权的公司股票进行转让，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的转让
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激励对象可对已行权的公司股票进行转让，但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的转
让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第十四章第二条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本计划的实施情况，包括：（五）高级管理人员的姓
名、职务以及在报告期内历次获授股票期权、生效、行权的情况。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本计划的实施情况，包括：（五）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姓
名、职务以及在报告期内历次获授股票期权、生效、行权的情况。

（二）《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调整对照表
所属章节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条第三项：考核对
象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股票期权计划中的激励对象，范围包括所有接受股票期权授予
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的管理和技术骨
干等。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股票期权计划中的激励对象，范围包括所有接受股票期权授予的公司董事（不含
独立董事）；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及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其他核心管理人
员，即对公司以及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的管理人员。

除上述调整外，《激励计划》及《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其他内容不变。
三、本次调整事项的原因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激励计划》调整结合公司人员调整情况，将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纳入激励范围，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助于推动公司经营业绩和健康持续发展。
本次调整不会导致加速行权或降低行权价格，不违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公司激励计划的批复原则以及有关法律法规，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亦不会改变或削弱已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本次调整后，拟授出股票期权总量在激励计划规定之内。
四、监事会就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范围的意见
公司将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纳入激励范围，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助于推动公司经营业绩和健康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况。
五、独立董事就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范围的意见
（一）公司对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范围的调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

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修订程序合法合规。
（二）公司将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纳入激励范围，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助于推动公司经营业绩和健康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况。
（三）公司董事会审议调整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范围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许立荣、王海民、杨志坚、冯波鸣回避表

决，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变更事项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

变更事项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变更事项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等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会议决议；
2、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部分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调整中远海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核查意见；
5、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变更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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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
之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申请注

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2018 年 11 月 22 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8〕SCP335� 号），载明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
人民币 100 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 年内有效。

2020 年 3 月 26 日， 公司发行了 2020 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债券简称：20

中远海控 SCP003，债券代码 :� 012001109），本期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5 亿元，期限 180
天，每张面值 100 元，票面利率为 1.72%，募集资金 5 亿元已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到
帐。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独家主承销商， 通过集
中簿记建档的方式在银行间市场公开发行。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